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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投资账户单位价格公告

本次公告(2018-212)仅反映投资

账户截止 2018年 11月 15日的投资单

位价格,下一公告日为 2018年 11月 20

日。 中信保诚人寿投资连结保险及税延

养老产品的各投资账户价格每日在《中

国证券报》及公司网站公告，如遇节假日

则顺延。 详情请查询中信保诚人寿全国

服务电话：4008-838-838�或登陆公

司网站：www.citic-prudential.com.

cn。 中信保诚人寿竭诚为您服务。

单位价格

账户类别 账户名称 账户设立日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9月18日

2005年3月25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10年6月25日

2015年3月16日

2010年6月25日

2018年6月09日

2018年6月25日

优选全债

稳健配置

成长先锋

现金增利

平衡增长

策略成长

积极成长

打新立稳

优势领航

季季长红利

盛世优选

税延养老C

20.1899�

20.2693�

28.7767�

14.7382�

10.5761�

12.5564�

9.6388�

13.7435�

8.8536�

5.2130�

10.0802�

10.1041�

投资连结保险产品

税延养老产品

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项目公告专栏

欲了解详细信息，请查询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http://www.cquae.com� � � �地址：重庆市渝中区中山三路128号投资大厦 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8号静安中心2012室

联系人：颜先生 联系电话：（023）63622380� �（010）51085028-8005

项目编号/序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万元) 净资产(万元)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万元)

1

重庆云易通物流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35%股权

17404.03 14996.84

标的公司主要资产为：土地使用权共计276197平方米，其中仓储用地128896平方米，其他

商服用地147301平方米。 项目详情见重庆联交所网站：www.cquae.com

咨询电话：朱磊023-63622626��13883002851

5248.894

2

重庆科瑞南海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55%股权及3260万元债权

27067.86 3102.36

标的公司主要从事开发并规模化生产天然植物提取物和医药中间体，是中国最大的植物

提取物生产商和出口商之一。 项目详情见重庆联交所网站：www.cquae.com

咨询电话：朱磊023-63622626��13883002851

4970

3

贵州渝能矿业有限责任公司26%

股权和207886.7675万元债权

522582.62 153423.68

公司主要资产为贵州省境内的5座煤矿，煤炭资源储量共计35459万吨。 项目详情见重庆

联交所网站：www.cquae.com

咨询电话：熊靛楠023-63606252、18680845183

247776.9243

4

重庆化医中昊化工设备制造安装

有限公司10%股权

23347.717346 6102.542104

标的公司主要生产经营产品为高中低压管道管件、压力容器、各种管道管件及设备的防

腐（包括工厂化防腐及现场防腐）等，并进行产品定制。 项目详情见重庆联交所网站：

www.cquae.com

咨询电话：陈勇023-63622738；18983368896

577.27

5 重庆悠活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 85.549079 74.892731

标的公司主要业务为:�计算机软件开发；利用互联网销售：化妆品、保健食品、I类医疗器

械；预包装食品批发兼零售；货物进出口。项目详情见重庆联交所网站：www.cquae.com

咨询电话：刘承023-63621586；15687887777

43.6815

6

重庆巨能建设集团置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及36577.573874万债权

41547.607939 228.273898

标的公司主要资产系位于彭水新城项目的两块商住用地，总计306.85亩。详情见重庆联交

所网站：www.cquae.com

咨询电话：陈勇023-63622738；18983368896

41912.293874

7

重庆诗仙太白诗韵酒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及3042.992098万元债

权

3574.744699 61.84103

标的公司具有白酒生产资质，主要资产为位于梁平区双桂街道工业园区内约67832.8㎡工

业出让地及厂房。 项目详情见重庆联交所网站：www.cquae.com

咨询电话：刘承023-63621586；15687887777

3830

8

重庆筑能渝兴建设工程质量检测

有限公司40%股权

156.418098 0.232853

标的企业主要从事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拥有检验检测机构资质、重庆市建设工程质量检

测机构资质。

项目详情见重庆联交所网站：www.cquae.com

咨询电话：刘承023-63621586；15687887777

304.4

9

煌盛集团重庆管业有限公司21%

股权

8050.025419 281.578584

标的企业是一家集产品研发、生产制造、安装服务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主要产品为钢

丝网骨架塑料复合管、PE管材、 孔网钢带塑料复合管等。 项目详情见重庆联交所网站：

www.cquae.com

咨询电话：刘承023-63621586；15687887777

434.574

10

重庆星界置业有限公司100%股权

及21651.85万元债权

50942.598505 27813.254305

标的企业主要资产涉及巴南区界石镇桂花村待开发的5宗土地使用权 （地块编号

T11-3/02：土地用途二类居住用地，土地面积45955㎡，容积率2；地块编号T11-7/02：土

地用途二类居住用地，土地面积46256㎡，容积率2；地块编号T11-8/02：土地用途二类居

住用地兼容商业用地，土地面积27498㎡，容积率2.5；地块编号T11-9/02：土地用途二类

居住用地兼容商业用地，土地面积31784㎡，容积率2.5；地块编号T12-7/02：土地用途二

类居住用地兼容商业用地，土地面积29738㎡，容积率2.58，商住比2:8）。项目详情见重庆

联交所网站：www.cquae.com

咨询电话：刘承023-63621586；15687887777

105600

11

重庆渝百家超市连锁有限责任公

司80%股权

7533.35 1851.75

标的企业注册资本5500万元人民币，经营范围超市连锁经营管理；市场调查；批发兼零售

等 。 现拥有直营、联营、加盟等各类综合超市和社区便民店800余家，年销售收入3亿多

元。 项目详情见重庆联交所网站：www.cquae.com

咨询电话：刘承023-63621586；15687887777

1481.4

重庆市巴南区万兆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债权转让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以下简称转让方）拟通过公开竞价方式整体转让重庆市巴南区万兆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债权。 本次拟转让的重庆市巴南区万兆小额贷款有限公

司债权本金50,000,000.00元，截止2018年11月8日累积欠息32,542,275.21元，债权合计人民币82,542,275.21元（实际金额以合同约定和法律文书为准）。 竞价起始价为83,108,800.00元，竞买保

证金4,155,440.00元。

注：本次转让的债权详细情况意向竞买人可按程序向转让方咨询。

报名联系人：方兴

报名电话：023-63621526�17783117915����QQ:3446847306

重庆市垫江县自来水有限公司引进战略投资者组建新供水公司

重庆市垫江县自来水有限公司拟以评估后的净资产1.1亿元作为出资，占股比44%，以县水务局测算的近三年供水设施建设所需资金1.4亿元作为引进战略投资者出资，占股比56%（战略投资者

出资溢价部分进入新供水公司资本公积），对外公开引进战略投资者组建新供水公司，负责垫江县城区及黄沙镇供水业务。合资经营期限：30年（自公司设立登记之日起算）。按照评分标准及评分依

据现场评审，以综合评分最高者确定投资方。 挂牌期自2018年11月9日起至2018年11月28日止，详情请见www.cquae.com。

证券代码：

600803

证券简称：新奥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8-116

证券代码：

136124

证券简称：

16

新奥债

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相关内幕信息

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查询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1月8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

十二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拟指定境外子公司以现金方式购买

Toshiba� America,� Inc.（以下简称“TAI” ）持有的Toshiba� America� LNG� Corporation（以

下简称“TAL” ）100%股权并承继Toshiba� Corporation（以下简称“Toshiba� Corp.” ）子公

司Toshiba� Energy� Systems� ＆ Solutions� Corporation（以下简称“TESS” ）签署的LNG业

务相关合同权利与义务（以下简称“本次重大资产购买” /“本次交易” ）的相关议案，并于次日

在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发布了《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预案》(以下简称“《重

大资产购买预案》” )及其摘要等相关公告。

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的要求，公司需要对《重大资产购买预案》披露日前六个月内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

票行为进行自查，自查期间为2018年5月7日至2018年11月8日。由于公司披露《重大资产购买预

案》时，尚未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取得交易数据，公司在《重大资产购

买预案》中仅披露了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的自查情况。 目前，公司已取得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交易情况查询结果，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根据查询结果，公司董事兼总裁关宇先生的母亲李焕琴女士在自查期间存在买卖公司股票

的情形，具体情况如下：

买卖日期 变更数量（股） 买入/卖出 成交均价（元/股）

2018-06-21 800 买入 10.65

2018-07-23 800 卖出 11.99

根据查询结果，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毛海嘉先生存在通过其本人股票账户及其控制的其他

股票账户（即毛海嘉先生的母亲陈惠娟女士的股票账户）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具

体情况如下：

买卖日期 变更数量（股） 买入/卖出 成交均价（元/股）

2018-05-24 6,875 卖出 13.60

2018-08-07 18,400 买入 12.22

2018-08-07 11,900 买入（注） 12.30

注：该买入行为系毛海嘉先生通过其控制的陈惠娟女士的股票账户进行的交易。

上述李焕琴女士及毛海嘉先生均已出具说明，其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系根据上

市公司公开披露信息和二级市场的走势作出的交易决策，系个人投资行为，并未利用与本次重

组有关的内幕信息。

除上述人员外， 本次交易的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在自查期间均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

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交易情况查询结果与《重大资产购买预

案》自查情况无差异。

特此公告。

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600792

证券简称：云煤能源 公告编号：

2018-057

债券代码：

122258

债券简称：

13

云煤业

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13

云煤业”公司债券回售的第三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回售代码：100917

●回售简称：云煤回售

●回售价格：100元/张

●回售申报期：2018年11月20日-11月26日

●回售资金发放日：2018年12月3日

●债券利率是否调整：调整

特别提示：

1、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发行人” 或“公司” ）根据《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公开发行2013年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债券募集说明书》）所设定的利率上调选择权，

发行人有权决定在公司公开发行2013年公司债券（债券代码：122258，债券简称：13云煤业，以下简称

“13云煤业” 或“本期债券” ）存续期的第5年末上调本期债券后2年的票面利率。 根据当前的市场环

境，发行人选择上调“13云煤业”票面利率100个基点，上调后的票面利率为8.80%，并在其存续期后2年

固定不变。

2、根据《债券募集说明书》所设定的公司债券回售条款，公司发行的本期债券的持有人有权在本期

债券的第5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将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本期债券按面值回售给发行人。

3、“13云煤业” 持有人可按本公告的规定在本次回售申报期限内（2018年11月20日-11月26日）对

其所持有的全部或部分“13云煤业”申报回售，本次回售价格为债券面值（100元/张）。 “13云煤业” 持

有人在本次回售申报日不进行申报的，视为无条件放弃本次回售选择权。

4、“13云煤业” 持有人的本次回售申报一经确认后不能撤销，相应的债券将被冻结交易，直至本次

回售实施完毕后相应债券被注销。

5、本次回售等同于“13云煤业” 持有人于本期债券存续期间的第5个付息日（2018年12月3日）以

100元/张的价格卖出“13云煤业” ，且发行人选择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5年末上调票面利率100个基点

至8.80%，即自第6个付息年度起至债券存续期满的票面利率为8.80%。 请“13云煤业” 持有人慎重判断

本次回售的风险。

6、本次回售资金发放日指云煤能源向本次有效申报回售的“13云煤业” 持

有人支付本金及当期利息之日，即“13云煤业”债券存续期间第5个付息日（2018年12月3日）。

为保证公司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有关工作的顺利进行， 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

下：

一、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1、债券名称：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公司债券

2、债券简称：13云煤业

3、债券代码：122258

4、发行规模：2.5亿元，以一期形式发行

5、债券期限：本期债券的期限为7年，附第5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6、债券利率：本期债券票面利率由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按照发行时网下询价结果共同协商

一致，并经监管部门备案后确定，在债券存续期限前5年保持不变；如发行人行使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

未被回售部分债券在存续期限后2年的票面利率为债券存续期限前5年票面利率加上上调基点， 在债券

存续期限后2年固定不变。 如发行人未行使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则未被回售部分债券在存续期限后2年

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7、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投资者认购的本期债券在债券登记机构开立的托管账户托管

记载。 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债券持有人可按照有关主管机构的规定进行债券的转让、质押等操作。

8、计息期限（存续期间）：本期债券的计息期限自2013年12月3日至2020年12月2日。若投资者行使

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计息期限自2013年12月3日至2018年12月2日。

9、起息日：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2013年12月3日。 本期债券存续期间每年的12月3日为该计息年度

起息日。

10、付息日：本期债券在存续期内的付息日为2014年至2020年每年的12月3日，如果投资者行使回

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的付息日为2014年至2018年每年的12月3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

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11、回售条款：“13云煤业” 持有人可选择将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13云煤业” 在债券存续期间第5

个付息日按照100元/张的价格回售给公司。

12、利息上调选择权：发行人有权在本期债券存续期间第5个付息日上调本期债券后续存续期限的

票面利率。

13、上市时间和地点：本期债券于2013年12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14、登记、托管、委托债券派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二、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上调情况

根据《债券募集说明书》所设定的利率上调选择权，发行人有权决定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5年末

上调本期债券后2年的票面利率，发行人于本期债券第5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10个工作日，在主管部

门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上调幅度的公告， 上调幅度为1至

100个基点（含本数），其中1个基点为0.01%。

“13云煤业” 在存续期前5年（2013年12月3日至2018年12月2日）票面利率为7.80%。根据当前的市

场环境，本公司决定上调“13云煤业” 票面利率100个基点，上调后的票面利率为8.80%，并在其存续期

后2年固定不变。

三、本期债券回售实施办法

1、本期债券回售代码：100917；回售简称：云煤回售

2、回售申报期：2018年11月20日至2018年11月26日正常交易时间（9:30-11:30,13:00-15:00）。

3、回售价格：面值100元人民币。 以1,000�元为一个回售单位，回售金额必须是 1,000�元的整数倍。

4、回售申报办法：投资者可选择将持有的债券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在回售申报期内通过上海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回售申报，当日可以撤单，每 日收市后回售申报一经确认，不能撤销。 如果

当日未能申报成功，或有未进行回售申报的债券余额，可于次日继续进行回售申报(限申报登记期内)。

5、选择回售的投资者须于回售申报期内进行回售申报登记，逾期未办理回 售申报登记手续即视为

投资者放弃回售，继续持有本期债券并接受票面利率调整。

6、回售部分债券兑付日：2018年12月3日。 发行人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为登记回售的投资人办理兑付。

7、发行人将于 2018�年12月3日后，按照相关规定办理回售债券的注销。

8、风险提示：投资者选择回售等同于投资者以100元/张（不含利息）的价格卖出“13云煤业” ，投资

者参与回售可能会带来损失，请“13云煤业”债券持有人慎重判断本次回售风险。

四、回售价格

根据《债券募集说明书》的有关约定，回售的价格为债券面值（100元/张）。

五、回售申报日

本次回售申报日为2018年11月20日-11月26日期间的交易日。

六、申报回售的程序

1、 申报回售的 “13云煤业” 持有人应在2018年11月20日-11月26日期间的交易日正常交易时间

（9：30-11:30，13:00-15:00），通过上证所交易系统进行回售申报，申报代码为100917，申报方向为卖

出，回售申报一经确认，不能撤消，相应的债券将被冻结交易，直至本次回售实施完毕后相应债券被注

销。 在回售付息日之前，如发生司法冻结或扣划等情形，债券持有人的该笔回售申报业务失效。

2、“13云煤业” 持有人可就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有权回售的债券申报本次回售。 “13云煤业” 持有

人在本次回售申报日不进行申报的，视为对本次回售的无条件放弃。

3、 对“13云煤业” 持有人本次回售的有效申报，公司将在今年付息日（2018年12月3日）委托登记

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进行清算交割。

七、回售部分债券付款安排

1、回售资金发放日： 2018年12月3日。

2、回售部分债券享有当期（2017年12月3日至2018年12月2日）利息，利率为7.80%。 每手“13云煤

业” 面值1,000元派发利息为78元（含税，扣税后个人债券持有人实际每1000元派发利息62.4元）。

3、付款方式：发行人将依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申报结果对“13云煤业”

回售部分支付本金及利息， 该回售资金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清算系统进入

投资者开户的证券公司的登记公司备付金账户中， 再由该证券公司在回售资金到帐日划付至投资者在

该证券公司的资金账户中

八、回售时间安排

序 号 时 间 内 容

1 11月13日 发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上调公告及本次回售公告

2 11月14日 发布本次回售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3 11月16日 发布本次回售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4 11月19日 发布本次回售第三次提示性公告

5 11月20日-26日交易日 本次回售申报日

6 11月24日 发布付息公告

7 11月28日 发布本次回售申报情况的公告

8 11月29日 发布本次回售实施结果的公告

9 12月3日

付息日/本次回售资金发放日， 有效申报回售的“13

云煤业” 完成资金清算交割

九、风险提示及相关处理

1、本次回售等同于“13云煤业” 持有人于本期债券存续期间的第5个付息日（2018年12月3日）以

100元/张的价格卖出“13云煤业” ，且发行人选择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5年末上调票面利率100个基点

至8.80%，即自第6个付息年度起至债券存续期满的票面利率为8.80%。 请“13云煤业” 持有人慎重判断

本次回售的风险。

2、上证所对公司债券实行“净价交易，全价结算” ，即公司债券按净价进行申报和成交，以成交价格

和应计利息额之和作为结算价格。

3、利息的税务处理

3.1�个人投资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本期债券个人投资者

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 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将由各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

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 本期债券的个人利息所得税征缴说明如下：

纳税人：本期债券的个人投资者；

征税对象：本期债券的利息所得；

征税税率：按利息额的20%征收；

征税环节：个人投资者在兑付机构领取利息时由兑付机构一次性扣除；

代扣代缴义务人：负责本期债券付息工作的各兑付机构。

3.2�非居民企业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对于持有本期债券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非居民企业

（其含义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根据2008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

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2009年1月1日起施行的《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暂行办法》（国税发

【2009】3号）以及2009年1月23日发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

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等规定，非居民企业取得的发行人本期债券利息应

当缴纳10%的企业所得税，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将按10%的税率代扣相关非居

民企业上述企业所得税，在向非居民企业派发债券税后利息之后，将税款返还本公司，然后由本公司向

当地税务部门缴纳。

十、本期债券回售的相关机构

1、发行人

名称：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云南省昆明市环城南路777号昆钢大厦7楼

联系人：张炜强

联系电话：0871-68758679

传真：0871-68757603

2、保荐人（主承销商）

名称：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昆明市北京路155号附1号红塔大厦9楼

联系人：丁雪松

联系电话：0871-63577982

传真：0871-63579825

3、托管人

名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地址：上海市陆家嘴东路166号

法定代表人：高斌

电话：021-38874800

传真：021-58754185

特此公告。

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1月19日

证券代码：

002242

证券简称：九阳股份 公告编号：

2018-065

九阳股份有限公司回购股份报告书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1、 本次回购股份事项已经2018年11月8日召开的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九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不少于（含）人民币4,000万元，不超过（含）

人民币8,000万元，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股份，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20元/股，拟回

购的股份将用于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员工持股计划或依法注销减少注册资本，回购股份期限为自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2、相关风险提示：若回购期限内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方案披露的回购价格上限，则本次

回购方案存在无法实施的风险； 可能存在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未能经董事会和股东大会

等决策机构审议通过、股权激励对象放弃认购股份或员工放弃参与持股计划等原因，导致已回购股

票无法全部授出的风险。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关于上市公司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

业务指引》等相关规定，综合考虑公司的股价走势及财务状况，公司决定拟使用自有资金回购部分

社会公众股，用于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员工持股计划或依法注销减少注册资本。 具体内容如下：

一、回购股份的目的及用途

鉴于近期股票市场出现较大波动，公司认为目前公司股价不能正确反映公司价值。 为了维护广

大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增强投资者的信心，推动公司股票价格向公司长期内在价值的

合理回归，结合考虑公司发展战略、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决定对公司部分股份进行回购。本次回购

股份将用于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员工持股计划或依法注销减少注册资本。回购股份的具体用途由股

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依据有关法律法规予以办理。

二、回购股份的方式

采用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三、回购股份的种类、数量及占总股本的比例

回购股份的种类为本公司发行的A股社会公众股份。 拟回购资金总额不少于（含）人民币4,

000万元，不超过（含）人民币8,000万元，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含）人民币20元/股。 根据最高回

购规模、最高回购价格上限测算，预计回购股份数量为400万股，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52%，具

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限届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四、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及资金来源

本次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不少于（含）人民币4,000万元，不超过（含）人民币8,000万元，

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具体回购资金总额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使用的资金总额为准。

五、回购股份的价格或价格区间、定价原则

为保护投资者利益，结合近期公司股价，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20元/股。 若公司在

回购期内发生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发股票或现金红利、股票拆细、缩股、配股或发行股本等事

宜，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相应调整回购价格。

六、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回购股份的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方案起不超过12个月。 公司不得在下列期间内回购公

司股票：（1）公司定期报告或业绩快报公告前10个交易日内；（2）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

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后2个交易日内；（3）中国证监会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况。 如果触及以下条件，则回购期限提前届满：（1）如果在回购期限

内回购股份规模达到最高限额，则回购方案即实施完毕，回购期限自该日起提前届满；（2）如公司

董事会决定终止本回购方案，则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决议终止本回购方案之日起提前届满。

七、预计回购后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

假设按本次最高回购金额（含）人民币8,000万元、回购价格上限20元/股测算，且本次回购全

部实施完毕，回购数量为400万股，根据截至2018年9月30日公司的股本结构数据测算，本次回购股

份预计可能对公司总股本及股本结构造成以下影响：

1、假设本次回购的股份全部用于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并全部锁定，预计公司股本结

构变化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回购前 回购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5,580,000 0.73% 9,580,000 1.25%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761,931,000 99.27% 757,931,000 98.75%

三、总股本 767,511,000 100.00% 767,511,000 100.00%

2、假设本次回购的股份全部被注销，预计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回购前 回购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5,580,000 0.73% 5,580,000 0.73%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761,931,000 99.27% 757,931,000 99.27%

三、总股本 767,511,000 100.00% 763,511,000 100.00%

八、管理层就本次回购股份对公司经营、财务及未来发展影响的分析

截至2018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为51.92亿元，货币资金余额为6.22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为35.87亿元， 公司资产负债率30.37%，2018年1-9月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为5.69亿元。 假设本次拟回购的400万股按最高回购价格计算，按2018年9月30日财务数据测算，本

次最高回购资金8,000万元约占公司总资产的1.54%、约占公司净资产的2.21%。

公司经营情况良好，财务状况稳健，且自有流动资金较为充足，公司认为本次回购股份事宜不

会对公司的经营、财务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如前所述， 按照股份回购数量400万股测算， 回购后公司股权分布情况符合公司上市条件，因

此，回购后不会改变公司的上市公司地位。

九、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董事会作出回购股份

决议前六个月内是否买卖本公司股份的行为， 是否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操纵

市场行为的说明

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于2018年6月完成了首次授予登记工作， 公司副董事长黄淑

玲，董事姜广勇，董事、副总经理杨宁宁，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韩润，以及财务总监裘剑调参与了该

股权激励计划。经公司自查，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按规定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并履

行了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参与该激励计划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

内幕交易及市场操作的行为。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本次董事会作出回购股份的决议（2018

年10月19日）前六个月内不存在买卖本公司股票的行为，也不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

交易及市场操纵的行为。

十、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具体授权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本次回购股份的决议有效期内办理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相关

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1、授权公司董事会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决定回购股份的具体用途；

2、授权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及股价表现等综合决定继续实施或者终止实施本回购方

案；

3、授权公司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根据有关规定择机回购公司股份，包括回购的具体股份时间、

价格、数量、方式等；

4、授权公司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在回购股份实施完成后，根据实际回购情况以及注销等情况，

办理《公司章程》修改及工商变更登记备案等事宜；

5、 授权公司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及监管部门的规定调整具体实施方案，办

理与股份回购有关的其他事宜；

6、通知债权人，与债权人进行沟通，对债务达成处置办法；

7、授权公司董事会决定聘请相关中介机构；

8、其他以上虽未列明但为本次股份回购所必须的事项；

本授权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十一、独立董事意见

1、公司本次回购股份预案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2、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有利于维护广大股东利益，增强投资者信心，提高投资回报，推动

公司股票价值的合理回归；

3、本次回购股份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回购价格为市场价格，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4、公司本次回购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目前公司现金流稳健，该项支出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

的正常开展，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综上，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回购预案合法合规，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十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回购股份出具的结论性意见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律师关于本次回购股份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其结论性意见如下：

1、公司已经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回购办法》、《补充规定》及《回购指引》等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中有关上市公司回购股份的规定， 就本次回购股份的相关事项履行了现阶段必要

的审批程序。

2、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规则》及《回购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的实质条件。

3、公司本次回购股份已经按照《回购办法》、《补充规定》及《回购指引》规定的相关程序在规

定的期限内以规定的方式在指定媒体上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符合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

4、公司以自有资金完成本次回购股份，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5、若回购期限内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方案披露的回购价格上限，则本次回购方案存在

无法实施的风险； 可能存在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未能经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等决策机构审

议通过、股权激励对象放弃认购股份或员工放弃参与持股计划等原因，导致已回购股票无法全部授

出的风险。

十三、其他相关说明

1、债权人通知安排

公司已就本次回购履行了必要的债权人通知程序，并做出了相关的安排。 详情请请详见巨潮资

讯网站http://www.cninfo.com.cn以及2018年11月9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公司公告

编号为2018-063号《关于回购股份的债权人通知公告》。 对于提出清偿或担保要求的债权人，公司

将依法履行相关义务。

2、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开立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该账户仅

可用于回购公司股份。

3、回购期间的信息披露安排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将在实施回购期间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将

在各定期报告中公布回购进展情况：1） 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的次日；2） 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

内；3）定期报告中。

距本次回购期届满3个月时仍未实施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司董事会将对外披露未能实施该方案

的原因。

本次回购期届满或回购方案已实施完毕后的，公司将停止回购行为，并在2个工作日内公告回

购股份情况及公司股份变动报告，包括已回购股份总额、购买的最高价和最低价以及支付的总金额

等内容。

特此公告

九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1月17日

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交建”、“发行人”）首次

公开发行不超过

６

，

５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

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８

］

１６０６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

“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

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发行在缴款环节发生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主要变化如下：

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

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人（主承销商）长江证券

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人（主承销商）”或“长江保荐”）包销。

２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

７０％

时，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

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３

、有效报价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

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人（主承销商）将违约

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

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

（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

债券申购。

根据《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本

次发行的保荐人 （主承销商）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

Ｔ＋１

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路上步工业区

１０

栋

３

楼主持了新疆交通建

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

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

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４

”位数：

７９２２ ９９２２ １９２２ ３９２２ ５９２２

末“

５

”位数：

７１６０８ ２１６０８ ５２８１５

末“

６

”位数：

５７９２９１

末“

７

”位数：

２９４７２３６ ４９４７２３６ ６９４７２３６ ８９４７２３６ ０９４７２３６

末“

８

”位数：

５０１２６７３０ ７０１２６７３０ ９０１２６７３０ １０１２６７３０ ３０１２６７３０ ６９５６７１８４ ９４５６７１８４ １９５６７１８４

４４５６７１８４

末“

９

”位数：

２０４７４９３０２ １５３６１８７１８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

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１１７

，

０００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５００

股

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股票。

发行人：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

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特别提示

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交建”或“发行人”）首次公

开发行

６

，

５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８

］

１６０６

号文核准，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

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

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保荐人（主承销商）”或“长江保荐”）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６

，

５００

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４

，

５５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７０．００％

；网

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９５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３０．００％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

币

７．１８

元

／

股。 根据 《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

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５

，

６４３．３７５６４

倍，超过

１５０

倍， 发行人和保荐人 （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将本次发行股份的

６０．００％

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６５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

量的

１０．０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５

，

８５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９０．００％

。 回拨机

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５３１５９６７２３％

。

本次发行在缴款环节发生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主要变化如下：

１

、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

量，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如同一

配售对象同日获配多只新股，务必对每只新股分别足额缴款，并按照规范填写

备注。如配售对象单只新股资金不足，将导致该配售对象当日全部获配新股无

效，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

资金账户在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

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

２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

７０％

时，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

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３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

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人（主承销商）将

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

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６

个月内不得参与新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

债券申购。

４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

款通知。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１４４

号］）的要求，保荐人（主承

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网

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人（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Ｔ

日）结束。经核查确认，

３

，

１６２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４

，

９４７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中，有

１６

家网下投资者

管理的

１６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未参与网下申购；

３

，

１４６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４

，

９３１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参与了网下申购，有效申

购数量为

４

，

４３１

，

２００

万股。

未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网下申购的投资者具体情况如表：

序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初步询价时拟申购数量（万股）

１

蒋政一 蒋政一

９００

２

李荣群 李荣群

９００

３

王泉平 王泉平

９００

４

王春妹 王春妹

９００

５

问泽鑫 问泽鑫

９００

６

张金钟 张金钟

９００

７

王丽珊 王丽珊

９００

８

李漫铁 李漫铁

９００

９

王维东 王维东

９００

１０

胡士清 胡士清

９００

１１

尤薇 尤薇

９００

１２

姚瑛 姚瑛

９００

１３

宋勇 宋勇

９００

１４

蒋思海 蒋思海

９００

１５

胡士法 胡士法

９００

１６

吴丽 吴丽

９００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 《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初步询价及推

介公告》（以下简称“《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

方法，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初步配售

结果如下：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有效申购

数量的比例

配售数量

（万股）

占网下发行总

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

配售比例

公募基金、养老金和社保

基金（

Ａ

类投资者）

１

，

０３７

，

６３０ ２３．４２％ ３２５．０３３２ ５０．０１％ ０．０３１３２１３８％

年金和保险资金

（

Ｂ

类投资者）

２５３

，

８００ ５．７３％ ７７．９７３０ １２．００％ ０．０３０７３２８６％

其他投资者（

Ｃ

类投资者）

３

，

１３９

，

７７０ ７０．８６％ ２４６．９９３８ ３８．００％ ０．００７８６６８２％

合计

４

，

４３１

，

２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６５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在实施配售过程中，每个配售对象的获配数量精确到

１

股（不足

１

股的部分

舍去），产生的

１

，

３９５

股零股配售给配售对象“德邦量化新锐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ＬＯＦ

）”，其为

Ａ

类投资者中申购数量最大、申购时间最早（以深交所网下申

购平台显示的申报时间和委托序号为准）的配售对象，且其获配股份没有超过

该配售对象的有效申购数量。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 《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配售原

则。 最终各配售对象初步配售情况详见附表。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

行的 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 系 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１１１８５３９

传真：

０２１－６１１１８９７３

发行人：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长江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

保荐人（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